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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岛理工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 

2021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调剂工作实施细则 

130500 设计学第一批次调剂拟复试录取名额为 3 人，第一批次

调剂按不低于 1：3 比例确定拟参加调剂复试人数；第二批次调剂按

不低于 1：3 比例确定拟参加调剂复试人数。 

依据学校 2021 年硕士研究生复试录取相关工作文件要求，结合

学院各学科实际情况，学院制定本调剂工作实施细则。 

一、基本原则 

（一）坚持“按需招生、全面衡量、择优录取、宁缺毋滥”原则。 

（二）坚持以人为本，增强服务意识，提高管理水平。 

二、调剂基本要求 

考生须同时满足以下要求，方具备调剂资格： 

（一）符合学校 2021 年招生简章中规定的调入专业的报考条件

及学院调剂相关要求。 

（二）初试成绩符合第一志愿报考专业在 A 类地区的全国初试成

绩基本要求（以下简称国家线）。 

（三）第一志愿的合格考生调入符合调剂政策规定的相应专业，

应符合调入的专业分数线，即双上线。 

（四）调入学科专业与第一志愿报考学科专业相同或相近，应在

同一学科门类范围内（可授不同学科门类学位的学科专业，可跨门类

在对应专业所属一级学科范围内进行调剂）。 

（五）初试科目与调入专业初试科目相同或相近，其中初试全国

统一命题科目应与调入专业全国统一命题科目相同: 

1、考生初试统考科目涵盖调入专业所有统考科目的，视为相同；

考生初试统考科目多于或等于调入学科专业所有统考科目的视为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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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科目相同。 

2、在全国统一命题科目中，英语一、二之间可由高向低调剂，

不可由低向高调剂；初试科目是自命题英语的考生不能调入初试科目

设有英语一和英语二的专业。 

（六）报考学术型和报考专业学位研究生之间的相互调剂。专业

学位如果调入到学术型专业，统考科目必须完全相同。 

三、调剂工作程序 

（一）所有调剂考生（退役大学生加分项目考生、享受少数民族

政策考生可除外）必须通过教育部“全国硕士生招生调剂服务系统”

完成调剂志愿的提交，未通过该系统调剂录取的考生一律无效。 

（二）在学校规定时间内，按如下原则遴选进入复试的调剂考生： 

1、调剂考生除满足调剂基本要求外，还须满足各研究生培养学

院相关学科类别接收考生调剂申请的第一志愿报考学科专业、初试成

绩（含单科成绩、总成绩要求）、考试科目要求（含参加初试科目）

及其他学术要求。 

2、对申请我校同一学科专业、初试科目完全相同的调剂考生，

按考生初试总成绩择优遴选进入复试的考生名单。严禁学院或个人任

意圈定调剂复试考生范围，不得以考生提交调剂志愿的时间先后顺序，

或考生所在单位、行业、地域、学校层次等非学业水平标准作为遴选

条件，也不得设置其他歧视条件。 

（三）各学院复试工作小组按规定遴选调剂生名单，报研究生招

生工作领导小组审定后，由学院给调剂生发放复试通知。 

（四）考生要在学校规定时间内登录全国硕士生招生调剂服务系

统回复确认，未在我校规定时间内完成确认操作，则视为自动放

弃。 

（五）考生回复确认后，按我校复试通知要求的时间地点准备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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试。 

 

四、调剂复试办法 

调剂考生复试办法，按《青岛理工大学 2021 年硕士研究生复试

录取工作方案》和《青岛理工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 2021年硕士研究

生复试录取工作实施细则》执行。 

五、调剂服务管理 

（一）考生调剂志愿开放调剂系统时间、调剂志愿锁定时间由学

校统一设定，开放调剂系统时间不低于 12 个小时，调剂志愿锁定时

间最长不超过 24 小时。各学院应尽快给出受理意见，尽可能缩短考

生调剂等待时间。 

（二）各学院按照调剂规则择优确定复试考生名单后，经学校

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审定，研究生招生办公室负责向调剂考生

发送复试通知，考生在 6 小时之内不接受复试通知或考生在收到复

试通知 12 小时内未在规定时间在规定系统缴复试费的考生，视为自

动放弃复试（友情提醒：不符合复试条件的考生请勿交纳复试费，

复试费一旦缴纳，将不再办理退款手续）。各学院按照调剂规则排

序进行递补。 

（三）我校根据各学院复试进度，通过研招网调剂系统向拟录

取考生发送待录取通知，考生在 6小时之内不接受待录取通知将被

视为放弃拟录取资格，学校将从各学院提交的各学科专业候补录取

考生依照录取依次递补拟录取考生名单。 

（四）全国硕士生招生调剂服务系统正式开通后，学校和学院要

安排专人及时解答考生咨询，确保信息沟通畅通；同时要积极利用调

剂系统在线留言功能、咨询电话等渠道为考生调剂提供良好服务。 

（五）调剂服务咨询电话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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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究生招生办公室电话：0532-85071303。 

学院招生办公室电话：0532-85071598。  

备注：如果以上调剂工作实施细则没有涉及到的复试录取内容，以

《青岛理工大学 2021年硕士研究生复试录取工作方案》为准。 

 

青岛理工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 

2021年 3 月 23日 
 

 


